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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
甘资修函〔2025〕12 号

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
保护督察第 50 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的函

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办公室：

按照《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实施细则》相关规

定，我厅对张掖市作为整改实施主体的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第 50 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。现将验收销号意

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整改完成情况

肃南县督促酒钢集团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编制《桦树沟矿区

塌陷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》方案，组织专家完成方案评

审。企业按照评审通过的方案，完成桦树沟塌陷区 2710-2810 米

高程范围坡面分级整理，自下而上形成 6 级削坡，挖方量约 7.5

万立方米，挂设加筋麦克垫防护网 8.2 万平方米，挂设被动防护

网 1200 平方米，治理塌陷总面积 82223.87 平方米。工程完工后，

肃南县督促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工程复核。2024 年 10 月，整

改完成情况分别通过肃南县自查初验和张掖市复核。

二、实地核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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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阅相关资料、组织专家现场实地查看，酒钢集团镜铁山

矿桦树沟塌陷区已按照工程方案进行治理。

三、验收销号意见

经现场核查，张掖市作为整改实施主体已完成第三轮中央生

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50 项整改任务确定的整改目标，整改措施落实

到位，同意整改任务通过验收，建议予以销号。

四、整改意见建议

建议张掖市持续加强矿山监管，督促矿山企业严格落实矿山

地质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按照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开展治理，切实

提高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成效。

甘肃省自然资源厅

2025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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